[bookmark: _GoBack]衛生福利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推動小組
第3屆第4次會議紀錄
時　　間：107年8月6日（星期一）上午9時30分
地　　點：本部301會議室
主　　席：陳召集人時中（呂副召集人寶靜代）　　　紀錄：王悦容
出席委員： 謝副召集人靜慧、蔡副召集人碧仲（許主任檢察官鈺茹代）、林副召集人慈玲（警政署防治組侯副組長木川代）、鄭委員乃文、金委員甌、施委員淑惠、紀委員惠容、陳委員淑芬、白委員智芳、陳委員誠亮、白委員麗芳、潘委員淑滿、游委員美貴、姚委員淑文、呂委員立、劉委員淑瓊、許委員福生、楊委員培珊、林委員春鳳
請假委員：邱委員明弘、林委員明傑、賴委員芳玉、周委員煌智
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一、確認第3屆第3次推動小組會議紀錄：確認。
二、主席報告（主席致詞）：略。
三、專案報告（各委員發言摘要如后附）
第一案：「第3屆第4次會前會議報告」
決定：
一、洽悉。
二、請本部醫事司針對心理師前往執業登記處所以外之機構支援，須事前報備之辦理流程向提案委員詳加說明。
第二案：「6歲以下弱勢兒童主動關懷方案策進作為」
決定：
一、洽悉。
二、有關行方不明兒少之查訪機制，請本部保護服務司邀集相關單位及關心本議題之委員開會研議。
三、請本部社會及家庭署針對「六歲以下弱勢兒童主動關懷方案」儘速召開會議檢討修正。
第三案：「育兒指導計畫」
決定：
1、 洽悉。
2、 請本部保護服務司邀集社會及家庭署與國民健康署研議整合式的育兒指導方案，建立服務轉介流程及整合計畫申請模式等，並輔導地方政府加強辦理；另請本部社會及家庭署盤點未開辦育兒指導服務方案之縣市並瞭解其原因，以加強輔導縣市積極辦理。
第四案：「針對校園性侵害、性騷擾事件預防措施及精進作為」
決定：
1、 洽悉。
2、 教育部針對各級學校運動教練性騷擾、性侵害案件之處理已訂定相關流程，並請將各項工作推動辦理情形納入每季工作報告。
3、 請教育部參考委員意見於下次會議提出報告。
第五案：「強化合併多重問題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社區處遇研商會議結    論」
決定：
1、 洽悉。
2、 請本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輔導各縣市政府衛生局加強跨網絡的溝通協調與合作，落實加害人之再犯預防。

四、臨時動議：本次會議未及討論之提案、歷次會議決議事項追蹤辦理情形與各部會工作報告等，請幕僚單位另安排時間召開臨時會。
五、散會：中午12時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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